
附件一

沈阳市大东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

现场资格审查内容细则
一、资格审核时间

2026年5月18、19、20日上午9:00-11:00、下午13:30-16:00。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进行现场资格审查的，请在规定的资格审查时间内，电话联系对应的资格审核单位说明情况。
资格审核地点

“600-644”岗位资格审核地点：大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楼317室。地址：沈阳市沈河区东顺城街92号。电话：024-62189328
“228-240”岗位资格审核地点：大东卫健中心2楼会议室。地址：沈阳市大东区津桥路32号。电话：024-88712287
“320”岗位资格审核地点：大东区教育局103室。地址：沈阳市大东区津桥路天齐一巷5号。电话：024-22813582

“599”岗位资格审核地点：中共沈阳市大东区委党校。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建设路127号。电话：13009229378
资格审核需提供材料

1.2026年辽宁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报名登记表一份。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毕业证原件、复印件及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一份。请先自查二维码是否有效。如是海外学历仍需提供教育部认证部门提供的《海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4.学位证原件、复印件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学位《认证报告》一份。请先自查二维码是否有效。如是海外学位仍需提供教育部认证部门提供的《海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5.年龄放宽到43周岁（1982年2月6日及以后出生）的考生，仍需提供：2026年当年毕业的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职）的《按期毕业证明》和学信网学籍证明。
6.申报“仅限应届毕业生”岗位的需填报《应届毕业生和择业期内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承诺书》（附件3）
2026年毕业生，仍需提供《按期毕业证明》（附件4）和学信网学籍证明。
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2024年和2025年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仍需提供：档案所在地人事部门出具的未就业证明（2026年2月6日前）、养老保险未参保证明（2026年2月6日前）。其中，未就业证明，档案仍保留在原毕业院校未就业的，由原毕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指导部门或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出具；档案已转到区县（市）级及以上政府人事、教育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或毕业生就业工作机构保管未就业的，由相应的档案保管部门出具。养老保险未参保证明，请咨询当地人社（社保）部门，沈阳户籍考生可到户籍所在区、县（市）社保经办机构开具养老保险未参保证明。居住地养老保险未缴费证明。

7.目前有就业单位的考生需提供现工作单位同意报考证明（附件6）
8.对报考有工作经历要求岗位的考生（工作经历计算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31日），需提供现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附件5）、现单位同意报考证明（附件6）、及其它工作经历证明材料（①养老保险缴费记录；②劳动合同原件或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③所获取的劳动报酬银行流水明细表等材料。①-③至少提供其中的两种，以相互佐证）。工作经历可以累加计算。

9.对报考有从业资格证要求岗位的考生，仍需提供：2026年2月6日前取得的资格证原件、复印件及资格证书验证查询页面的全网页截图（A4纸打印）。

10.对报考有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要求岗位的考生，仍需提供：组织关系接收部门（社区、街道、工作单位）出具的《中共党员证明》或者档案内《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整册复印件并加盖档案托管部门公章。入党时间必须为2026年2月6日前。
11.申报“岗位代码623”限沈阳市社区工作者报考岗位的考生，除提供岗位报考要求的资格证明，仍需提供：现工作社区隶属的区民政局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

12.申报“岗位代码635”限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岗位的考生，仍需提供：由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出具的沈阳市生源参加辽宁省“三支一扶”计划或辽宁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辽西北计划或辽宁省生源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服务期满考核合格材料，或者参加沈阳市“三支一扶”计划服务期满考核合格材料。

13.申报“岗位代码629”限随军家属报考岗位的考生，仍需提供：配偶现役军官证原件及复印件、现役军人配偶随军审批表原件及复印件、现役军人驻沈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关于社保缴费证明材料的提示：人社部门官网可查询打印，比如：沈阳市人社局官方网站“社会保险信息查询”栏，“个人办事大厅（查询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信息及证明打印）”可注册查询并打印、提供截屏，其他省市请询当地人社部门。如在办事大厅窗口出具证明，请加盖社保部门公章。
以上材料请考生自行下载、打印、复印。


